附件4

进修管理协议书

甲方 (招收单位)：威海市中医院

乙方 (派遣单位或担保人)：
一、乙方派遣的进修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思想素质，身体健康，组织纪律性

强，有较好的相应专业基础知识和工作能力。

    二、乙方派遣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学习期间，在业务、政治思想、行政管

理上服从甲方管理。

    三、乙方派遣进修人员在甲方学习期间，发生政治、行政、医德医风等问题

将追查责任并给予相应处理，情节严重者直接遣返回乙方，由乙方酌情处理。

四、乙方进修人员在甲方学习期间，因个人原因发生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，由本人承担事故或差错责任。

五、进修期间因擅自离院、因违纪被甲方退回乙方或乙方要求中止进修者，

均不发进修结业证书，不退进修费。

   六、除特殊情况需经批准外，进修期间不安排休假（正常休假除外）或探亲，其家属亲友来院甲方不予接待。

   七、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由甲、乙双方业务部门盖章，乙方进修人员签字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。甲方一份由乙方签字盖章后，随审批表一同由甲方存档，未签字盖章者，我院不予接收。

甲方：威海市中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或签字)

进修人员本人签字：
  年   月    日
